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光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受托处置的债权中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
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2726196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0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各个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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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东支行

借款人

金华嘉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金华络鑫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络鑫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绿色年代农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绿色年代农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绿色年代农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爱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大方机电有限公司

永康市大方机电有限公司

永康市高翔休闲用品制造厂

永康市华立砂轮磨料有限公司

永康市君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永康市诺凡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象珠镇介康五金厂

永康市跃达汽车附件厂 (普通合伙 )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嘉禧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嘉禧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匆忙客美食店

义乌市礼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日聚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日聚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静阳养殖场

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华萃苗木场

康灵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99062信 00002

201599062借 01628

201599062借 01589

201699010借 06002

201799010借 07252

201699010借 06023

201699280借 07782

201599280借 07527

201599280借 07535

201499280借 05788

201499280借 06312

201499280借 06289

201699280借 08343

201799280借 09250

201599280借 07018

201699280借 08136

201699280借 08137

201699280借 08138

201699280借 08327

201799280借 09072

201799280借 09071

201799280借 09286

201799280借 09482

201699280借 07802

201399300借 08921

201399300借 10176

201399300借 09192

201299300借 08282

201399300借 09042

201399300借 08735

201399300借 09462

201699010借 05959

201699010借 05963

201599010借 05034

201699010借 05302

201899010借 08132

201799074借 01117

201599001借 02689

201599001借 02844

201699001借 03074

201799001借 03605

201699001借 03165

201499350借 01706

201499350借 01622

201499350借 01698

201499350借 01703

201599080借 05918

本金余额

4,907,600.00

500,000.00

-

490,000.00

246,700.00

434,000.00

224,285.56

172,836.50

8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478,192.07

1,970,000.00

2,99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0

1,300,000.00

2,7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300,000.00

3,000,000.00

1,990,000.00

1,372,203.16

2,993,200.05

2,000,000.00

940,000.00

1,761,997.21

-

1,003,864.79

5,000,000.00

5,000,000.00

5,5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3,400,000.00

3,500,000.00

2,000,000.00

1,799,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

470,000.00

3,000,000.00

12,000,000.00

5,530,000.00

3,980,000.00

18824000

1990000

利息

-

81,700.00

31,279.63

58,681.33

10,854.80

76,176.53

62,485.04

49,036.39

146,080.00

1,237,879.58

723,169.64

1,116,567.01

297,932.37

448,830.23

726,888.76

568,082.56

154,049.38

319,948.71

383,879.73

252,904.17

116,335.92

324,677.65

179,623.35

121,078.43

1,742,721.57

1,042,599.99

474,288.00

935,002.22

51,155.86

395,080.20

2,605,953.37

1,064,338.20

1,171,916.60

-

-

-

142,333.33

76,185.70

92,767.88

427,777.74

160,416.67

194,995.73

159,236.00

933,055.66

534,737.49

257,698.00

921,792.16

342900

831500

担保人

翁超颖、浙江特源电池有限公司、马畅

陈晓俊、金华市爱瑞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严土根、许雪芬

陈晓俊、浙江中亿科技有限公司、徐小春、汪骏、金燕玲

王元积、盛桂英、徐红专、钱文卫、宋献军、金波、金雯、周峰

金平、宋献军、金波、金雯、周峰

宋慧俊、徐奕锋、宋惠成、宋雅芬、宋献军、金波、金雯、周峰

浙江顺超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李爱顺、李华儿、永康市依帆工贸有限公司、章建波、章如密 ,章宇威

永康市明昌洁具有限公司、王明喜、周玉花、施励勤、方池宁

永康市明昌洁具有限公司、王明喜、周玉花、施励勤、方池宁

永康市小灵通锯条厂、施灵通、王小芹、胡高飞、胡柳、金华稳达尔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东城吴氏五金工艺铸造厂、吴方军、王香花、胡利民、永康市鑫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吴章有、吴春丽、浙江火炬工贸有限公司、胡明星、黄月华

永康市华立砂轮磨料有限公司、胡利民、黄月华、胡国柱、胡国君、胡丽红、胡金良

永康市嘉隆工贸有限公司、陈建勋、陈时娣、胡新兴、陈勇飞、陈丽娟、陈凤花、黄伟玲、吕际康、吕军毅、永康市安思洋兴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福日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陈晓洋、李笑映、陈勤俭、胡美兰、王鸿挺、李笑芳

永康市争鸣五金工具配件厂、黄争鸣、吴霞、王秋琴、蒋天广、蒋煜敏、蒋昌盛、谭林超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抵押）、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南龙集团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应高波、陈肖依、应赞寿、王苏群、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浙江鼎发物流有限公司、任有明、卢丽燕、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南龙集团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应高波、陈肖依、应赞寿、王苏群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南龙集团有限公司、应高峰、应姿、应高波、陈肖依、应赞寿、王苏群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应可新、周春菊、浙江鼎发物流有限公司、任有明、卢丽燕

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永康市星广不锈钢制品厂（普通合伙）、卢红广、程程、卢红星、程秀琴、程文胜、程娇凤

永康市芝英黎明不锈钢制品厂、浙江展鹏工贸有限公司、程慧青、程黎明、程文胜、程娇凤

浙江国宇工贸有限公司、赵昆、沈喜婴、沈玲锋、吕永晓

楼晓峰、毛云霞、义乌市望星印染定型有限公司、骆宁峰、骆佳

杨旭东、金巧玲、义乌市妈咪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季敬禄、季新翠、叶如荣、杨新义

杨旭东、金巧玲、叶如荣、杨新义

杨旭东、金巧玲、义乌市妈咪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季敬禄、季新翠、章德胜、楼燕、杨关周、杨秀云

杨旭东、金巧玲

黄坚、陈朝京、李斌、赵小弟、陈贞

金华市金东区翱翔针织厂、义乌市翱翔针织有限公司、赵小弟、陈贞、周小芳、李学海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冯志合、揭淑连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冯志合、揭淑连

余瑞华、郑夏听、姜小红、钱建忠

姜小红、钱建忠

浙江丰峰印务有限公司、金华市迅捷包装有限公司，钱建丰、杨美丹、姜小红、钱建忠

义乌市主色服饰有限公司、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诚鑫针织有限公司、杜锦巧、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

吴剑、郭璐、吴展飞、王翠贞、姜文华、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吴剑、郭璐、吴展飞、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姜文华、王翠贞、金华市水莲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田冬钱、卢美月

赵华群、张安、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方锦春、徐赛明、方锦华、施宝仙、冯顺秋

机器设备

浙江永康力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中荣铝业有限公司、胡建、应美红

基准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积慧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积慧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积慧。
张积慧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张积慧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
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张积慧

2019年7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鼎丰玻
璃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7信银杭绍嵊贷字第811088106015号、2017信银杭绍嵊贷
字第811088117005号

本金余额

4999917.23

欠息

9309.51

担保人

高孝华和李苏珍、黄勇和俞媛媛、浙江
恒鼎科技能源有限公司、嵊州市华达
电子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2016信杭绍嵊银最抵字第811088078519-3号）、最高额保证（2015信银杭绍嵊最保字第811088032943-1号）、最高额保证（2017
信杭绍嵊银最保字第811088117005a号）、最高额保证（2016信杭绍嵊银最保字第811088078519-1号）、最高额保证（2016信杭绍嵊银最保字
第811088078519-2号）、最高额保证（2016信杭绍嵊银最保字第811088078519-4号）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以下简称秋涛支行）与杭州余

杭子雅物资有限公司（子雅公司）于2012年3月2日及2012年3月21日签订了
两 份《国 内 信 用 证 开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分 别 为 616627911040201205、
616627911040201206。秋涛支行按合同约定向子雅公司开立国内信用证，但子
雅公司未能在信用证到期日前支付垫款，截止2019年3月21日尚分别拖欠两
合同项下垫款本金 29875958.33 元和 19842996.12 元，利息 66259425.49 元和
43660685.90元。根据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签署的《国内信用证
开证保证合同》，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
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与秋涛支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联袜
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分
别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黄健、程丹萍于2011年4月19日签订《最高
额抵押合同》的约定：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世纪新城34幢1802室的房产为上
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项权证为杭房他证字第11492749号）。现子
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未经合法清算程序予以注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的股东姚方华、吴荃莉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
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秋涛支行的
垫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债务
人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
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19年7月30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与杭州余杭子雅物资有限公司

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在该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八
份《 信 托 收 据 贷 款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分 别 为 ：6166271225201203、
6166271225201204、6166271225201205、6166271225201206、6166271225201207、
6166271225201208、6166271225201209、6166271225201210。在贷款到期后，子
雅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截止2019年3月21日共拖欠秋涛支行信托
收据贷款本金2506158.12美元，利息1579681.47美元。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限
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浙江宏昌
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联袜业有限
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浙江宏昌
制革有限公司对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根据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黄健、程丹萍于2011年4月19日
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世纪新城34幢1802室的
房产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项权证为杭房他证字第11492749
号）。现子雅公司已于2018年8月2日未经合法清算程序予以注销，依据《公司
法》的相关规定，子雅公司的股东姚方华、吴荃莉应对上述子雅公司合同项下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秋涛支行的
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届
时，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及被抵押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
讼费、执行费等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19年7月30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经开行）

与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2月12日、2011年
12月16日、2011年12月20日、2011年12月21日、2011年12月26日、2011年12
月 28 日、2012 年 2 月 14 日签订 9 份《银行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 2011192、
2011231、2011236、2011242、2011246、2011254、2011256、2011257、201223。后因
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根据协议约定，经开行请求浙江宏昌制
革有限公司足额缴存票款，但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未能足额归还垫款。截
止2019年3月21日尚拖欠经开行合同项下垫款本金共计107188683.04元，利
息251949355.15元。

根据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
2011112的《保证合同》（最高额）的约定：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
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6月15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
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合同
编号为2011042《保证合同》（最高额）的约定：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为浙
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
的一系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根据黄健、梁文胜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黄健、梁文胜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至
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程丹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于2012年1月12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程丹萍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
于2012年1月12日至2013年1月11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合同编号为201223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拖
欠经开行的垫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建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
讼，届时，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
执行费等额外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2019年7月30日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30日

（2019）浙0382民7059号
徐小惠，陆文龙，陆银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淡溪支行诉你徐小惠，陆文龙，陆银
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9年10月30日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7082号

庄晓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庄晓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19年10月30日15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